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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7� � �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14-105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用于购买保本

、

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等方式的理财投资

，

资金使用额度不超过

3

亿元

人民币

，

在此额度内可滚动使用

，

期限为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

。

公司择机

购买了以下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2014

年

11

月

18

日

，

公司出资人民币

5,000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来

安支行

（

以下称

"

来安农行

"

）

购买人民币理财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产品名称

：

中国农业银行

"

本利丰

·

34

天

"

人民币理财产品

2

、

认购理财产品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3

、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

4

、

预期年收益率

：

4.2%

（

扣除相关费用后

）

5

、

产品期限

：

34

天

（

实际产品期限受制于银行提前终止条款

）

6

、

产品起息日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7

、

产品到期日

：

2014

年

12

月

23

日

8

、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

：

理财产品在到期日

/

产品终止日或提前终止日后

2

个工

作日内

，

来安农行将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

9

、

资金来源

：

公司自有资金

，

不涉及募集资金

，

也不向银行借款

10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来安农行无关联关系

11

、

公司本次出资

5,000

万元购买来安徽行理财产品

，

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2.79%

二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购买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品

，

风险较低

，

所使用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

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

，

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

，

而有利

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

三

、

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

、

2013

年

7

月

30

日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来安县支行

签订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

购买了

《

"

乾元保本型

2013

年第

74

期

"

》

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3

年

8

月

1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现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到期

。

2013

年

10

月

30

日

，

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

1,000

万元和收益

130,684.93

元已如期到

账

。

2

、

2013

年

11

月

6

日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来安县支行

签订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

购买了

《

"

乾元保本型

2013

年第

104

期

"

》

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3

年

11

月

8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4

年

2

月

10

日到期

。

2014

年

2

月

11

日

，

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

2,000

万元和收益

267,835.62

元已如期到账

。

3

、

2014

年

1

月

5

日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来安县支行

签订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

购买了

《

"

乾元保本型

2014

年第

6

期

"

》

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1

月

16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该理财产品将于

2014

年

3

月

28

日到期

。

2014

年

3

月

29

日

，

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

2,000

万元和收益

23,0794.52

元已如期到账

。

4

、

2014

年

2

月

19

日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来安县支行

签订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

购买了

《

"

乾元保本型

2014

年第

14

期

"

》

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2

月

20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该理财产品将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到期

。

2014

年

3

月

27

日

，

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

2,000

万元和收益

94,027.40

元已如期到账

。

5

、

2014

年

3

月

12

日

，

公司与徽商银行滁州丰乐路支行签订

《

徽商银行智慧型

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

》，

购买了

《

徽商银行智慧理财

"

本利盈

"

组合投资类理财

产品

（

CA14007802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3

月

14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2014

年

9

月

12

日

，

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

52,1424.66

元已如期到账

。

6

、

2014

年

3

月

18

日

，

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签订

《

中信银行理

财产品总协议

》，

购买了

《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

对公

）

周周赢人民币理财产品

（

B140C0171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3

月

20

日

《

关

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该理财产品期限为无名义存续期限

（

受提前终止条款

约束

）。

2014

年

4

月

17

日

，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2,000

万元和收益

55,890.41

元已如

期到账

。

7

、

2014

年

3

月

28

日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来安县支行

签订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

购买了

《

"

乾元保本型

2014

年第

21

期

"

》

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2014

年

6

月

28

日

，

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

2,000

万

元和收益

24,0739.73

元已如期到账

。

8

、

2014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来安县支行

签订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

出资

2,000

万元购买了

《

"

乾

元保本型

2014

年第

27

期

"

》

理财产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4

月

11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2014

年

6

月

24

日

，

购买理财产品

的本金

2,000

万元和收益

177,698.63

元已如期到账

。

9

、

2014

年

4

月

10

日

，

公司出资

2

，

000

万元向徽商银行来安县支行购买

《

徽商银行

智慧理财

"

本利盈

"

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

（

140225

）》，

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

具体内容详见巨

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4

月

11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2014

年

7

月

11

日

，

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

2,000

万元和收益

249,315.07

元已如期到账

。

10

、

2014

年

10

月

29

日

，

公司出资

3,000

万元

，

向徽商银行来安县支行购买

《

徽商

银行智慧理财

"

本利盈

"

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

（

140418

）》，

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

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2014

年

10

月

30

日

《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公告

》。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19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600568� � � �编号： 2014-067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9

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

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

9

张

，

实收董事表决票

9

张

，

符合

《

公

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

，

通过以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因经营需要

，

向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流动资金综合授信人民币

5000

万元

，

期限一年

，

中珠控

股提供信用担保

。

中珠控股为支持潜江制药的经营与发展

，

为其流动资金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

保

，

有助于子公司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

；

同时中珠控股对上述子公司具有充

分的控制力

，

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

，

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

和及时偿还

。

以上综合授信担保额度

，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

经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中珠控股对外担保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4-068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600568� � �编号:� 2014-068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

本次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金额为

5000

万元人民币

；

●

截至目前

，

公司已公告对外担保累计为

12.836

亿元人民币

，

因银行信贷批

准原因

，

公司实际提供担保累计为

12.236

亿元

；

●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珠控股

"

）

全资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潜江制药

"

）

因经营需要

，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申请流动资金综合授信人民币

5000

万元

，

期限一年

，

中珠控股提供信用担保

。

以上综合授信担保额度

，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

经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潜江市章华南路特

1

号

法定代表人

：

陈旭

注册资本

：

贰亿圆整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冻干粉针剂

（

I

车间

II

车间

）、

小容量注射剂

（

含激

素类

、

第二类精神药品

：

盐酸曲马多注射液

）、

粉针剂

（

头孢菌素类

）、

片剂

、

硬胶囊

剂

、

颗粒剂

、

滴眼剂

、

滴耳剂

、

滴鼻剂

、

栓剂

、

酊剂

（

外用

）、

搽剂

、

灌肠剂

、

涂剂生产

、

销售

。（

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

一般经营项目

：

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

技术除外

)

；

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

塑料包装用品生产

、

销售

、

进出口业

务

；

房地产开发

、

物业管理

。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总资产

54

，

825.26

万元

,

总负债

44

，

368.30

万元

,

净资

产

10,456.96

万元

。

关联关系

：

潜江制药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三

、

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因经营需要

，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申请流动资金综合授信人民币

5000

万元

，

期限一年

，

中珠控股提供信用担保

。

四

、

审议情况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中珠控股为支持潜江制药的经营与发展

，

为其流动资金综合授信提供信用担保

，

有助于子公司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

；

同时中珠控股对上述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

力

，

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

，

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

。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

的独立意见

。

以上综合授信担保额度

，

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

经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潜江制药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事项无需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

，

公司实际已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

12.236

亿元人民币

，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103.79%

。

公司无逾期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1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

2

、

潜江制药营业执照复印件

。

特此公告

。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

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1 月 20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７５６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建

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注

：（

１

）

本基金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管理人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为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基金托管人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

２

）

投资者应及时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

、

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

免长途话费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查询其交易申请的确认情况

。

２．

日常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

）

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

。

在基金开放

日

，

投资者提出的交易申请时间应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收市时间

（

目前为下午

３

：

００

）

之前

，

其基金份额申购

、

赎回的价格为当日的价格

；

如果投资人提出

的申购

、

赎回申请时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日收市时间之后

，

其基金

份额申购

、

赎回的价格为下一开放日的价格

。

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

、

证券交易所交易

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

整并公告

。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代销网点每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额为

１０

元人民币

，

追加投资单笔最

低金额为

１０

元

，

代销机构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

、

网上交易平台申购本基金时

，

每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最低金

额为

１０

元人民币

，

追加投资单笔最低金额为

１０

元

，

直销中心

、

网上交易平台另有规定

的

，

从其规定

。

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的总规模进行限制

，

并在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列明

。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

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１

）

本基金的申购费在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收取

。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

申购

，

申购费用按每日累计申购金额确定申购费率

，

以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费用

。

（

２

）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资产

，

申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注

册登记和销售

。

（

３

）

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

《

基金合同

》

的相关规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基金管理人

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

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

，

每次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４．２

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７

日

１．５％

７

日

≤Ｎ＜３０

日

０．７５％

３０

日

≤Ｎ＜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

时收取

。

对于持有期少于

３０

日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

，

赎回费用全额归入基金财

产

；

对于持有期长于

３０

日但少于

３

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

，

赎回费用

７５％

归

入基金财产

；

对于持有期长于

３

个月但小于

６

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

，

赎回费

用

５０％

归入基金财产

；

对于持有期长于

６

个月的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

，

赎回费用

２５％

归入基金财产

（

注

：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补差费和转出费两部分构成

，

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

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而定

。

基金转换费用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１．

转换费用

＝

转出费

＋

补差费

２．

转出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３．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４．

补差费

＝Ｍａｘ

（｛

转出净金额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１＋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

－

｛

转出净金额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１＋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

０

）

５．

转入净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６．

转出净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

率

）

７．

转入份额

＝

转入净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１

、

适用基金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与本公司募集管理的以下基金

，

投资者可以在以下基

金的开放期内

，

申请办理本基金与以下基金的转换业务

：

（

１

）

建信恒久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０１

）；

（

２

）

建信货币市场基金

（

５３０００２

）；

（

３

）

建信优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０３

）；

（

４

）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０５

）；

（

５

）

建信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０６

）；

（

６

）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

：

５３１００８

；

Ｃ

类份额

：

５３０００８

）；

（

７

）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

：

５３０００９

；

Ｃ

类份额

：

５３１００９

）；

（

８

）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５３００１０

）；

（

９

）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１１

）；

（

１０

）

建信积极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１２

）；

（

１１

）

建信深证基本面

６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

５３００１５

）；

（

１２

）

建信恒稳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１６

）；

（

１３

）

建信双息红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

：

５３００１７

，

Ｃ

类份额

：

５３１０１７

）；

（

１４

）

建信深证

１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１８

）；

（

１５

）

建信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３００１９

）；

（

１６

）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

：

５３００２０

；

Ｃ

类份额

：

５３１０２０

）；

（

１７

）

建信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

：

５３００２１

；

Ｃ

类份额

：

５３１０２１

）；

（

１８

）

建信消费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０００５６

）；

（

１９

）

建信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

：

０００２０７

；

Ｃ

类份额

：

０００２０８

）；

（

２０

）

建信安心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００２７０

）；

（

２１

）

建信创新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００３０８

）；

（

２２

）

建信稳定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

：

０００４３５

；

Ｃ

类份额

：

０００７２３

）；

（

２３

）

建信中证

５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００４７８

）；

（

２４

）

建信安心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份额

：

０００１０５

；

Ｃ

类份额

：

０００１０６

）。

（

２５

）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００５４７

）。

（

２６

）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００５９２

）

（

２７

）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０００７２３

）

本公司今后募集管理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基金转换业务

。

具

体信息可咨询本公司客服

，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

免长途通话费用

）。

２

、

本公司旗下基金办理日常转换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日

（

本公司公告暂停申购或转换时除外

）。

３

、

投资者通过直销机构

（

包括本公司直销中心

、

网上交易平台

）

及各代销机构办理上

述基金的转换业务时

，

单笔转换的最低份额限制为

１０

份

，

代销机构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

定

。

４

、

本公司旗下其他开放式基金的代销机构名单请参见各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招募

说明书

》、《

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

及其他法律文件和公告

。

本基金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

司所有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基金定投

，

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

间和扣款金额

，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

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

（

１

）

申购费率的说明

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

、

计费方式与日常申购费率

、

计费方式相同

。

对于在销售机构费

率优惠期或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平台提交的定投业务申请

，

可适用不同的申购费率

。

具

体实施的费率以销售机构当时有效的业务规定或相关公告为准

。

（

２

）

办理时间

定投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

具体办

理规则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

（

３

）

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到各销售机构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及固定的投资

金额

，

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

。

具体申购金额限制

，

以各销售机构有关规定为准

，

但每

期申购金额不得低于人民币

１０

元

。

（

４

）

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

并以该日

（

Ｔ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申购份额

，

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

。

基金份

额确认查询和赎回起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

。

为使您及时掌握定投申请的确认结果

，

请投资者在

Ｔ＋２

工作日起到各销售机构查

询确认结果

。

投资者在本基金开放赎回后

，

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随时办理基金的赎回

。

如无另行公

告

，

本业务已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等同于正常的赎回业务

。

赎回时遵循

“

先进先

出

”

规则

。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直销机构

直销中心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上交易平台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７．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源证券有限公司

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

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

金

，

具体情况以相关公告为准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起

，

本公司将在每个开放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媒体

、

本公

司网站等媒介公布上一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的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事项予以说

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

，

请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

招募说明书

》。

（

２

）

Ｔ

日规定时间受理的申请

，

正常情况下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日内为投资者

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

，

在

Ｔ＋２

日后

（

包括该日

）

投资者可向销售机构或以销售机

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购与赎回的成交情况

。

基金销售机构对投资者申购申请的受理

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

，

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申购申请

。

申购申请的确认以

注册登记机构或基金管理人的确认结果为准

。

（

３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11 月 20日

关于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基金申购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

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交通银行

”）

协商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现决定对通过

交通银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率实行费率优

惠

。

一

、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

二

、

适用基金

１

、

建信中小盘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０００７２９

）；

２

、

建信潜力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０００７５６

）。

三

、

优惠活动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四

、

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及手机银行申购参与本次优惠活动的基金产品

，

原申

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

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五

、

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

告

。

２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各只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上述各只基金的基金合

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３

、

本次基金申购手续费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

务

。

基金定投业务优惠活动的相关情况请见交通银行相关公告

。

４

、

此优惠活动由交通银行负责最终解释

。

六

、

如有任何疑问

，

欢迎与本公司或交通银行联系

：

１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８１－９５５３３

（

免长途通话费

），

０１０－６６２２８０００

网址

：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２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５９

网址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七

、

风险提示

本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上述基金之前应认

真阅读其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4年 11 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670� � �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14-091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拟筹划重大事项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开市起停

牌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

１１

月

１３

日披露了

《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筹划重

大事项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８

）、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

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８９

），

详细内容已于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上

。

目前

，

公司拟筹划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在论证中

，

具有不确定性

，

为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

，

维护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

待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有关公司的信

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670� � � �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14-092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

、

特别提示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在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提案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星期三

）

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交

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

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３９８

号舜元企业发展大厦五楼会议室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５

、

主持人

：

董事长史浩樑先生

６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４８

人

，

代表股份

３５６２９１３７１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６３％

。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６

人

，

代表股份

３５２９４３６９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３．２２％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２

人

，

代表股份

３３４７６８１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１％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会议

。

四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

，

经出席会议

的股东

（

含股东代理人

）

对会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１

、

审议

《

公司注册地址变更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６２８３３７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

反对

７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８３６２８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８０６％

；

反对

７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０１％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２

、

审议

《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６２８３３７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

反对

７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８３６２８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８０６％

；

反对

７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０００１％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３

、

审议

《

关于增设公司副董事长职务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６２７８１７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３％

；

反对

１２８００

股

，

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６％

；

弃权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８３５７６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７９２％

；

反对

１２８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６％

；

弃权

４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１％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４

、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６２７８１７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３％

；

反对

７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５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６％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８３５７６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７９２％

；

反对

７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５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１６％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５

、

审议

《

关于聘任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６２７８１７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３％

；

反对

７６００

股

，

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５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６％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８３５７６１１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３７９２％

；

反对

７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１％

；

弃权

５６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０．００１６％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６

、

审议

《

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部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经股东大会审议

，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补选陈志成先生

、

江伟杰先生

、

李元先生为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该议案的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

６．１

关于补选陈志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２９５００１４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

９９．０６２２％

；

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二

分之一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５０２９４５４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

）

的

１５．４４５１％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６．２

关于补选江伟杰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２９５００１４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

９９．０６２２％

；

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二

分之一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５０２９４５４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

）

的

１５．４４５１％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６．３

关于补选李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２９４８９１４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

９９．０６１９％

；

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二

分之一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５０２８３５４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

）

的

１５．４４４８％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７

、

审议

《

关于增补第九届董事会部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经股东大会审议

，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补选沈红波先生

、

马萍女士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

该议案的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

７．１

关于补选沈红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２９４５３６４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

９９．０６０９％

；

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二

分之一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５０２４８０４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

）

的

１５．４４３８％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７．２

关于补选马萍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２９４５３６４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

９９．０６０９％

；

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二

分之一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５０２４８０４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

）

的

１５．４４３８％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８

、

审议

《

关于增补第九届监事会部分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经股东大会审议

，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补选赵艳萍女士

、

蒋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监事

。

该议案的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

８．１

关于补选赵艳萍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２９４５４１２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

９９．０６０９％

；

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二

分之一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５０２４８５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

）

的

１５．４４３８％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８．２

关于补选蒋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

１

）

表决情况

同意

３５２９４５４１２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

９９．０６０９％

；

同意票数超过了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

）

的二

分之一

。

其中

：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

票表决情况为

：

同意

５５０２４８５２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

准

）

的

１５．４４３８％

。

（

２

）

表决结果

：

提案通过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２

、

律师姓名

：

徐莹

、

蒋龙

３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载有公司董事

、

监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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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电话

、

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

３９８

号舜元企业发展大厦五楼会议室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

，

实到董事

９

名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史浩樑先生主持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

、

审议

《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

同意选举陈志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

日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

个人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二

、

审议

《

关于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

因公司董事会部分董事

、

独立董事人员发生变化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

法律法规之规定

，

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

董事会同意对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

员构成进行调整

，

调整后情况如下

：

１

、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史浩樑

（

非独立董事

）

委员

：

陈志成

（

非独立董事

）、

陈炎表

（

非独立董事

）、

宗士才

（

独立董事

）、

马萍

（

独立董

事

）

２

、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

：

马萍

（

独立董事

）

委员

：

陈志成

（

非独立董事

）、

宗士才

（

独立董事

）

３

、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

沈红波

（

独立董事

）

委员

：

史浩樑

（

非独立董事

）、

马萍

（

独立董事

）

４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

宗士才

（

独立董事

）

委员

：

陈志成

（

非独立董事

）、

沈红波

（

独立董事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个人简历

：

陈志成

，

男

，

１９７３

年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北京大学

ＥＭＢＡ

在读

，

具有多年电子行

业从业经验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

创建上海盈方微电子有限公司

，

现任上海盈方微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上海盈方微电子有

限公司董事长

，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

并兼任深圳市总商会副会长

、

深圳市温

州商会荣誉会长

。

陈志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

截止本公告日持有本公司流通股

０

股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要求的

任职条件

。

证券代码:000670� �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14-094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在上海市

长宁区江苏路

３９８

号舜元企业发展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以电话或书面形式发出

，

应到监事

３

名

，

实到

３

名

。

本次会议由监事赵艳萍女士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与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经会议审议通

过了如下议案

：

审议

《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

，

一致选举赵艳萍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

，

任期自本

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

个人简历附后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个人简历

：

赵艳萍

，

女

，

１９６２

年出生

，

沈阳药科大学药学专业学士

、

大连理工大学

ＭＢＡ

。

曾任

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

香港上市公司

）

执行董事

、

副总裁

，

正大制药集团

（

泰国正大集

团

）

副总裁

，

美国

ＢＭＰ

太阳石公司

（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

ＣＯＯ

兼副总裁

，

内蒙古医药

保健品进出口公司西药科科长

，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药厂副厂长

，

山东正大福瑞达制药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董事

，

安康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上海

华拓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中国药学会生化与生物技术药物专业委员会

委员

，

医药经济报编委

，

北京万国法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赵艳萍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截止本公告日持有本公司

流通股

０

股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符合

《

公司

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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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

《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２

〕

３１

号

，

以下简称

“《

指引

》”）

的相关规定

，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依据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

主营业务所属行业情况

，

向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递交了行业类别变更申请

。

经中国上市公

司协会核准

，

并根据

《

２０１４

年

３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

》，

公司所属行业将变更为

“

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行业代码

：

Ｃ３９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上市公司原行业分类

、

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公司原行业分类

：“

房地产业

”（

行业代码

：

Ｋ７０

）

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

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行业代码

：

Ｃ３９

）

二

、

公司正式启动新行业分类的日期

经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

，

公司所属行

业将变更为

“

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行业代码

：

Ｃ３９

）。

三

、

本次申请变更行业分类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及说明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经营情况

，

公司半年度营业数据如下

：

行业分类 本期发生额

（

元

）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

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６４

，

３６８

，

９７６．５９ １００％

根据

《

指引

》

相关规定

，

公司上述数据符合

《

指引

》

行业分类变更条件

。

四

、

备查文件

２０１４

年

３

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